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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羅家芙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0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4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031108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府原函影本、111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、臺

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辦理方式問答集、111年度臺北市政府

各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(教育局補助公立各級學校補助對象)及本局

110年1月28日北市教人字第1103021106號函各1份 

(18374984_1103110843_1_ATTACH1.pdf、18374984_1103110843_1_ATTACH2.

pdf、18374984_1103110843_1_ATTACH3.pdf、18374984_1103110843_1_ATTACH4.

pdf、18374984_1103110843_1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111年度本局及所屬各機關、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

園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辦理方式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110年11月30日府授人給字第110300990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前述市府函發111年度市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

（以下簡稱健檢）補助，調增40歲以上法定編制內依法任

用等人員健檢補助基準並擴大健檢補助對象；市府同時為

推動員工健康促進方案，並使各機關員工健檢補助有一致

性標準，訂定「111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

健康檢查補助表」，規範6類健檢補助對象、次數及金

額。

三、為促進本局所屬各機關、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，以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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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稱各級學校）教職員工健康，本局所屬教職員工111年度

員工一般健檢作業方式亦依照前述市府規定辦理。另補充

本市公立各級學校補助對象，繕製「111年度臺北市政府各

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

公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補助對象)」（以下簡稱健檢補助

表），請各機關學校據以辦理員工一般健檢補助作業。

四、依市府來函規範，執行案內健檢補助所需經費預算來源如

下：

(一)本局所屬圖書館、動物園、青少年發展處、天文科學教

育館、家庭教育中心：健檢補助表中第1類至第3類人

員，於市府統籌支撥科目（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

業務費）項下支應；第4類至第6類人員，於各機關年度

預算相關經費項下調整支應，如有不足再動支第一預備

金或另籌財源支應。爾後年度所需經費，請各機關循年

度概（預）算程序辦理。

(二)本局、教師研習中心及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：於

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11年度預算項下調整支應，設有

不敷，再依本市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併入

決算事宜。

(三)健檢補助表第5類、第6類由中央補助款經費進用人員，

請按比例向中央爭取補助，並由補助款支應，市府應負

擔比例經費及如中央不予補助健檢經費，再依前述程序

由機關或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支應。

五、健檢辦理方式及相關作業規範請依健檢補助表附則所訂方

式辦理。教師實施健檢依附則規定得核給公假期間，學校

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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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。健檢後回醫院看報告者，

則不在公假範圍內。惟為避免影響課務，教師安排健檢應

儘量以寒暑假及課餘時間辦理，避免增加學校課務安排困

擾及影響教學品質。

六、各受檢人之受檢情形，請務必確實登錄市府TCGHR健康檢查

子系統，並透過該系統進行健檢管制作業，以利本局依市

府規定期程透過該系統報送健檢統計表。

七、至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本局及所屬機關、各級

學校受僱員工健檢，請依下述職業安全衛生法（以下簡稱

職安法）及市府勞動檢查處認定適用對象，按職安法第20

條及本局110年1月28日北市教人字第1103021106號函規

定，每5年對是類人員實施一次一般健檢，檢查紀錄並應由

各機關學校妥為保存。

(一)本局所屬圖書館、動物園、天文科學教育館、家庭教育

中心及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之校長、教師、職

員、職工、服務滿6個月以上之約聘僱人員與臨時人員均

適用職安法。

(二)本局、教師研習中心、青少年發展處除公務人員以外之

職工、服務滿6個月以上之約聘僱人員與臨時人員均適用

職安法。

(三)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人員自費參加健檢者，得

依據該表附則10規定，得每2年受檢1次給予公假1天實施

健檢，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惟教師課務應自理。

八、檢附市府原函影本及其附件、111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

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公立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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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補助對象)」及本局110年1月28日北市教

人字第1103021106號函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35


